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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稱義（四） 

（羅 5：1－21） 

三．稱義的結果(5:1-11) 

1 今生與神和好 

  來生享神榮耀 

2 患難中也歡喜 

  今生以神為樂 

以神為樂的基礎 ─ 神的愛 

羅馬書第五章一到十一節，講論到因信稱義的結果，剛才上一堂我們說到，充滿喜樂的人生，

以神為樂。這裏保羅說到以神為樂的一個要緊的基礎，就是神的愛臨到我們。所以在 

羅馬書第五章，（保羅）他這樣說：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

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

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第十節；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祂

的生得救了。 

神的愛顯明出來，當神跟我們作伴，就是愛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喜樂極其充足。保羅說出

幾個神愛的特點： 

第一件事情，什麼時候神愛我們呢？ 

第六節說：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第八節說：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第十節說：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 

這是人不可愛的時候。 

什麼叫還軟弱呢？就是靠自己無力行善，也無力拒惡的時候。 

什麼叫還作罪人的時候呢？就是我們不可愛的時候。 

什麼叫作仇敵的時候呢？那就是敵對真神、違反真理的時候。 

 

我們常常是愛可愛的人，上帝是愛不可愛的人。 

有人說愛可以分三類；一種叫做「假如的愛」，一種「因為的愛」，一種「即使的愛」。 

「假如的愛」，「因為的愛」，是很平凡的，是一般的。假如你能聽我的話，假如你能考得前

五名等等，這是一般人都是如此。「因為的愛」，因為他品學兼優，因為他家財萬貫，因為他

英俊美貌等等。上帝不是這樣愛法的，如果這樣的愛，沒有多少人能被上帝愛。因為我們還

軟弱的時候，還作罪人的時候，還作仇敵的時候，上帝就愛我們。我們不可愛的時候，我們

令人討厭的時候，這叫做「即使」我們不可愛，上帝愛我們；「即使」我們不好，上帝仍然

愛我們。當我們有這樣的一位上帝同在，上帝藉他兒子耶穌基督住在我們心裏。主耶穌知道

我們不好，祂樂意扶持我們，改變我們，你就心裏歡喜快樂，以神為樂；藉著主耶穌基督以

神為樂。 

 

不但如此，聖經說，上帝在我們還作仇敵的時候，藉著神兒子的死，讓我們跟神和好了。上

帝是主動來成就這個和好。上帝沒有對不起人，其實是人對不起上帝。照理說應該是人主動

想辦法跟上帝和好，結果人不肯，上帝主動想辦法，來跟我們和好；這是極其偉大的。祂真

的是以德報怨，真的是以善待惡。如果我得罪了某一個人，像得罪了林先生，我就應該去找

林先生和好啊，我就請他去吃飯啦，請他吃蹄膀啊，吃個龍蝦啦。但是，我不肯，我不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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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沒想到，林先生卻主動地請我去吃飯，去吃好菜，這樣子成就了和好，你就知道林先生

是極其偉大的。神愛我們，不是等我們去想辦法跟祂和好，我們不肯，而祂卻已經想了辦法

來跟人和好。有這樣的上帝作伴，心中怎麼不快樂呢？ 

還有當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神就藉著基督降世，神就把祂的兒子，愛子，基督賞賜給世人。

神這樣的賞賜，這樣的賜給，是一個偉大的愛。為什麼？有的人說你可以給而不愛，但不能

夠愛而不給。一個要飯的乞丐，跟著你要錢，你把錢給他，不一定愛他，你甚至討厭他，打

發他快點走。但是父母親愛兒女，一定想辦法把好東西給兒女。所以，愛必定會給，給不一

定是愛，這話是有道理的。而且看什麼樣的愛，你會給什麼樣的禮物？普通朋友，你就給普

通禮物，比較要好的朋友，你就給比較像樣的禮物。如果朋友跟你要東西，你給他，也要看

什麼程度。有人跟你要領帶，那領帶給他，算不得什麼，要一支筆，筆給他，甚至手錶，現

在很多便宜的手錶，手錶也可以給。但是，跟你要鑽戒，你就不能給她，鑽戒送給太太的。

那如果有人要你的孩子，就更不能給了，特別是獨生的孩子。上帝沒有派天使來；上帝有許

多天使，可以派米迦勒來，派加百列來，很多基路伯，撒拉弗，高階層天使。上帝是把最寶

貴的獨生兒子，派到世上來，來成就了和好，來為人贖罪。所以，有這樣愛我們的上帝與我

們同在，基督徒怎麼能不快樂呢？ 

 

當上帝的兒子到世上來，祂是為我們的罪，捨命在十字架。上帝的兒子，被釘死十字架，這

樣的愛實在太偉大了。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刑罰，整個人的身體，懸掛在三根鐵釘，或者四

根鐵釘，產生整個神經系統極大的痛苦。每當要呼吸的時候，他必須要踩著十字架下面的一

塊木墩子，他才能呼吸，不然人被懸掛，會窒息，非常難受。當主耶穌奉聖父的差遣，祂甘

願被釘在十字架，那是無比的愛，這樣的愛實在難以形容、描寫。而耶穌祂為我們死了，祂

復活了，祂回到天父的右邊，統管宇宙萬有，把我們帶到父的面前。然後主耶穌藉著聖靈與

我們同在，用愛環繞我們，這怎能讓基督徒不快樂呢？所以基督徒每思念耶穌的愛，比如說

領受聖餐也好，拿著餅和杯，表明耶穌的死，他自然會等候仰望耶穌再來，會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我們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而活。因信稱義的人的確滿了喜樂，滿了平安。而這個喜樂，

最終，最要緊的是以神為樂。能夠以神為樂，因為認知神這麼愛我們，這長闊高深的愛，這

超越一切的愛，這無可比擬的愛，讓基督徒越走越有力量，越走越光明，直到將來回到天家

與主同在。這要結束第一章到第五章講論因信稱義帶來的生活，我們就要進到第五章的十二

節到二十一節，講論因信稱義的根基了。 

 

四．稱義的根基(5:12-21)─ 在基督裏 

一個亞當→全人類被定罪； 

一位基督→全人類被稱義 

那麼這裏講論根基其實很簡單，保羅是用亞當來作對比。亞當一個人，產生了全世人被定罪

的結果。那麼基督一個人，產生了人類得救、得恩典、得生命的結果。所以一個是亞當帶來

全人類痛苦，一個是基督帶來全人類的拯救；一個亞當使全人類被定罪，一位基督使全人類

被稱義。在這樣對比中，有幾件事情我們需要特別來說明。 

 

(一) 歸罪的道理 

第一件就是，五章十二節；這一節也成為「歸罪論」一個聖經討論根據，我們來念的時候特

別要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死為什麼臨到眾人。十二節；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不知道你有沒有找出來，死為什麼臨到眾人？如果根據上文，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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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那麼如果「於是」，一定是由於上面的原因：上面的

原因「罪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 

但是下面一句話，「因為眾人都犯了罪」；「因為」必然是跟上文相連，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所以這一節產生的難題，到底死臨到眾人是一人犯罪的結果？還是眾人犯罪的結果？ 

「原罪」或「本罪」？ 

如果是一人就是亞當，亞當一人犯罪，死就臨到眾人，如果是眾人，那就是我們自己，我們

每一個人都犯了罪，死就臨到我們。如果是強調亞當一個人犯罪，而死臨到眾人，這就是「原

罪」而產生的結果。如果是眾人都犯了罪，那就是「本罪」所產生的結果。在神學上，「原

罪」是指著亞當犯的那一個原始的罪，影響歷世歷代眾人。原罪產生了每一個人都要死的結

果，都承受這個罪咎。如果說是眾人都犯罪，那就是「本罪」，本身所犯的罪。這個問題在

眾學者之間，就產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我今天簡單的只講三個說法。 

 

1 實際論 (奧古斯丁) 

第一個說法現在已經不太多人接受了，只是提出來作參考，第二，第三個說法是比較多人接

受的方法。 

第一種叫做「實際論」，這個實際論意思是什麼呢？意思就是亞當一個人犯罪的時候，眾人

「實際」也犯了罪。眾人實際的是在亞當裏面也犯了罪。所以為什麼死臨到眾人？一面是亞

當一人犯罪，同時是眾人實際犯罪；這叫實際論。 

實際論，最有名的支持人物就是奧古斯丁，他是公元第五世紀最有名的基督徒之一。他強調

實際論是根據兩個重要的理論，第一個理論是根據希伯來書，講論耶穌是照麥基洗德等次為

祭司，這個等次高越、高超過利未後裔的等次作祭司。那他怎麼講呢？他是說:利未是亞伯

拉罕的後裔，亞伯拉罕獻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麥基洗德比亞伯拉罕大。那麼利未是亞伯拉

罕的後裔，卻是在亞伯拉罕身中，或者腰中，也獻了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那麼當然利未還

沒有生出來了，可是利未是在亞伯拉罕的身中。亞伯拉罕獻的時候，代表利未實際獻了。所

以，麥基洗德是超越過利未，高超過利未；主耶穌是照麥基洗德等次為祭司。一般的大祭司

是照利未等次，主耶穌遠超過一般的大祭司。這是希伯來書的論證，有興趣的你可以去看希

伯來書，第七章九到十節的講論。那麼這樣說的結果，我們都是亞當的後裔，亞當一個人犯

罪的時候，我們都在亞當的身中，實際參與，亞當所犯的罪。為什麼死臨到眾人，一面一人

犯罪的結果，同時眾人犯罪的結果。 

奧古斯丁再把這一段的希臘文，他分析，他說：「因為」眾人都犯罪，「因為」這兩個字在希

臘文裏面的確是一個「介詞」，一個「關係代名詞」；「介詞關係代名詞」。直接翻譯可以翻成

「由於他的緣故」，但是希臘文這樣的用法已經變成慣用語，可以直接翻成「因為」兩個字，

不要翻成「因為他的緣故」。其實「因為他的緣故」就是「因為」，所以我們和合本就翻成，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而奧古斯丁把他改成，「因為他的緣故眾人都犯了罪」。「因為他的緣

故」，他再把他改成「在他裏面眾人都犯了罪」，所以就配合所謂的「實際論」。這個「實際

論」就是，所有亞當的後裔都因為亞當的緣故，都因在亞當裏面的緣故，都實際犯了罪。那

麼這種實際論，當然他（奧古斯丁）把這個上下兩個原因都講了，好像也有道理。 

 

可是最困難的就是羅馬書五章本身有一句話，不贊成這個說法。第十四節：然而從亞當到摩

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

的預像。 

這裏說「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從亞當到摩西，死作了王。那麼不與亞

當犯一樣罪過，所以就好像不是實際論講的，我們因為實際在亞當裏面，參與犯了那個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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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說法不好。那再加上，「因為」是慣用語，不要把他翻成「由於他的緣故」，甚至改

成「在他裏面」，這個他指亞當而言。所以，現在這一種「實際論」的歸罪論，是不太多人

講了。 

 

2 直接歸罪論 (盟約論，代表論) 

那麼現在我要介紹的是兩個比較多被人接納的，一種叫做「盟約論」，或者「代表論」，或者

叫做「直接歸罪論」，另外一種就是「半直接歸罪論」。所以簡單說就是這兩種；一種叫「直

接歸罪論」，一種叫「半直接歸罪論」。 

 

什麼叫「直接歸罪論」呢？它也就是代表論，也就是盟約論。就是亞當一個人犯罪，罪直接

歸給後裔，叫直接歸罪論。那麼為什麼又叫「盟約論」，「代表論」呢？它講論的重點是這樣；

亞當像人類簽約的代表者，一個代表簽了約，所有人類、後裔都要遵守。例子：比方兩個國

家打仗，甲國打贏了，乙國失敗了就要簽和約。乙國不必全國人都來簽，派一個代表就可以。

這個代表簽了和約之後，全國的人都必須遵行這個和約。那麼亞當就像簽約的代表，所有人

類要遵守亞當所簽的約。亞當簽了什麼約呢?他就是悖逆了神的約，他就是接受了魔鬼的一

種意志的約，那也就是人類現在都要面臨「死」這個結果；因為神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結

果亞當接受了魔鬼的建議，也就是簽約了。這種叫做「盟約論」，或叫「代表論」，或者叫做

「直接歸罪論」。因為在羅馬書五章十二到二十一節裏面，好多次說明；一個人犯罪，眾人

就被定罪；一個人過犯，眾人都算為罪人了。那麼「一個人」，「眾人」，那就是盟約的關係，

而且是直接就歸罪到了後代。 

 

3 半直接歸罪論 

這樣的歸罪論，有一些對它不太贊成的人，就產生了「半直接歸罪論」。什麼叫「半直接歸

罪論」呢？它的重點是；亞當一面直接把犯罪的本性歸給人了，每一個有犯罪本性，就是罪

性的人，一定會自己產生會犯罪的行為，就是罪行。亞當是只歸罪性，每一個人自己必然產

生罪行。所以死臨到眾人，是因為人接受了亞當的罪性，然後自己又把罪行犯出來；叫「半

直接歸罪論」。「半直接歸罪論」強調的是亞當給罪性是一定，罪性並沒有就產生被定罪。乃

因為罪性，它必然會產生罪行，因為罪行就會被定罪。 

這樣的一種理論裏面，我舉一些各位可以思考的地方。有人說嬰孩，或者白癡，他生下來是

有罪性的，可是嬰孩有沒有罪行呢？白癡是有原罪，罪性，他有沒有本罪呢？有沒有罪行呢？

算不算要負責任呢？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結論就是，嬰孩有罪性，沒有本罪，可能他不會

受到那永恆死的審判。白癡有罪性，沒有罪行的責任，可能不受到永恆滅亡的審判。這是在

裏面討論的一個細節，一個枝節。 

 

那麼「直接歸罪論」的人說，保羅在羅馬書五章這裏講的是正常的狀況，是講通例，不要把

特例拿出來。這種不正常的白癡和嬰孩，在這裏沒有講這方面的問題；我們討論的是正常人

的一種「直接歸罪論」。 

 

這兩種學說現在在基督徒中間都存在，請各位記住，有很多我們無法作絕對的一種判定，哪

一個才是正確的，哪一個是偏差的。這兩種學說在正統基督徒之間，「直接歸罪論」，「半直

接歸罪論」，都有不少的人在講。「直接歸罪論」的說：為什麼所有的人生下來，都是死在罪

惡過犯之中，都是可怒之子。我們都是因為亞當直接把罪咎歸給人類了，他的原罪，罪債、

罪咎、罪性都歸給人類了，那人類也要承擔上帝的審判。若沒有接受救恩，若沒有到基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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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當裏都要被定罪。「半直接歸罪論」，認為亞當的確是把罪性給人，但是上帝審判，定罪，

不僅僅是因為亞當的罪性給人，乃是人自己有了罪行。那理論就是說，當一個嬰孩到了能分

辨善惡是非的時候，他一定有罪行，一定要負這個罪的責任。沒有一個有罪性的人能夠沒有

罪行；有原罪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沒有本罪，這是「半直接歸罪論」所強調的一個理論。都

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也會有這兩種不同。所以各位瞭解之後去思考，你可以禱告尋求接受一

種，或者「直接歸罪論」，或者「半直接歸罪論」，這都是目前基督徒所可以接受的，不要把

對方判為異端的說法。 

 

 (二) 反駁普救論 

那現在再進一步，在這一段討論裏，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叫做「普救論」。什麼叫「普救

論」呢？就是普世的人都會得救，不管什麼樣的人，他終要得救。它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呢？

（18，19 節）因為亞當一個人犯罪，全世人統統要被定罪；一個人過犯，全世人都是罪人。

然後聖經說，因為基督耶穌，一個人的一次義行，全世人都被稱義；因基督一個人的順服，

我們都能夠得到神的恩賜和恩典。亞當帶給後人是必然的，那麼基督帶給世人，是否也是必

然呢？就有一些學者強調說，這個對比這麼明顯，所以應該是必然的。亞當怎麼帶給世人的

結果，那麼基督也一樣帶給眾人。那麼也就是說，將來沒有一個人不得救的。因為沒有一個

人是不被亞當影響的，那也同理，應該沒有一個人不被基督拯救的。那所以將來是沒有永恆

的地獄，沒有人是永遠在地獄裏，全世界都要得救，這叫做「普救論」。 

 

這裏我就要很慎重的說明，這個「普救論」雖然好像很有人性，卻不是保羅的意思，不是聖

經的真理，這會帶來極嚴重的影響。那我們何必傳福音呢，反正都要得救了，反正神會讓每

一個人都救，也不必努力傳福音了。「普救論」的人說，傳福音是做上帝喜悅的事呀，我們

要努力討上帝喜悅；聖經不是這樣講的。聖經裏面強調人若不信耶穌會滅亡的，要永遠審判，

有那硫磺火湖的存在。 

 

那為什麼我們認為普救論不對？ 

第一，羅馬書從第一章講到第五章的十一節，都是一再強調要因信稱義，要悔改認罪，要接

受耶穌作挽回祭，要信靠耶穌才能得救，才能稱義，才能得永生。保羅怎麼可能到了最後，

作一個總結的時候，把他一到五章十一節的講論一筆推翻呢？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保羅怎

麼可能是講到最後幾節，然後變成「普救論」，那根本就不需要信耶穌了。所以這樣的一種

推理是不對的，我們知道保羅在這裏，他只是用亞當一個人會影響全世人，比對基督一個人

能夠拯救全世人。但是保羅已經講清楚了，拯救的方法是要因信稱義，而不是自然而然的統

統稱義。所以在這裏我們要瞭解這是一個一人影響眾人的一種平行比對法，而不是理念的、

必然數量完全相等的一人影響全世人，然後基督也必是一人拯救全世人，不能這樣子來對比

的。 

 

再來我們發現在保羅書信裏面，保羅有好幾個地方是明顯的說，將來必有永遠的審判，將來

要永遠滅亡。比方很明顯在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一章，保羅講論那些不肯信耶穌的人，第八節； 

要報應那不認識神，和那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第九節，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祂權能的榮光。 

所以，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一章八節九節，保羅很明顯的說，凡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他

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永遠沉淪。還有好多地方我不能一個一個找出來；

所以保羅明顯是反對「普救論」的。我們千萬不能夠從羅馬書五章十二到二十一節，講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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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影響眾人這個對比的裏面，去建立「普救論」的神學。 

 

小結 

所以這裏，我們就可以強調說：得救，稱義，得生命的根基，是神在基督裏的恩賜。在羅馬

書五章後面用到「恩賜」，「恩典」很多很多次，這個「恩典」、「恩賜」都是在基督耶穌裏，

藉著耶穌作挽回祭完成的救贖。人一定是信耶穌，接受耶穌，尊耶穌為主，跟從耶穌，就得

著神在基督裏的恩賜，神在基督裏的恩典，神在基督裏的福音，得稱義，得生命了。 

 

思考問題 

1. 神在我們是怎樣的光景之下還愛我們呢？老師提到有哪三種愛？神的愛是哪一種的愛

呢？為什麼這愛能成為我們喜樂的源頭呢？ 

 

2. 五章 12 節中的「於是」與「因為」引發了「原罪」或「本罪」的問題，請簡單的說明這

問題產生的原因以及這兩者的分別！ 

 

3. 從五章 12 節所引發的「歸罪論」有哪三種主要的說法？它們各自的論點如何？這些論點

各自有什麼問題？ 

 

4. 什麼是「普救論」，這論點的根據是什麼？為什麼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請用你自己的話語

簡單的說明！ 


